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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3 日

嘉義林區管理處 108 年度第 1 次廉政會

報暨第 1 次安全維護會報會議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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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108 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

暨第 1 次安全維護會報

程 序 表

程 序
主持人

（報告單位）

預估使

用時間
備 註

一、主席致詞 召集人 5 分鐘

二、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召集人 3 分鐘

三、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政風室 5 分鐘

四、專案報告

30 分鐘

(一)資通訊安全業務概

況簡報

作業課

(二)執行職務遭受不法

侵害之處理

(三) 採購案例及錯誤態

樣分享

觸口工作站

秘書室

五、討論事項 召集人 10 分鐘

六、臨時動議 召集人 5 分鐘

七、主席結論 召集人 5 分鐘

八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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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108 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

暨第 1 次安全維護會報

議 程

壹、時間：108 年 4 月 23 日 15 時 30 分

貳、地點：本處大禮堂

參、主持人：張召集人岱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附簽名冊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

陸、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

案

號

上次會議主席裁示暨

決議執行情形

辦理

單位
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

1

請各課室盡量以留下書面文

書紀錄業務往來流程並依規

建檔管理等方式為原則，以掌

握業務個案進度。如有發現未

落實其作業手冊或辦法等相

關規定之個案，將提報本處處

務會議或廉政會報列管。

各

單

位

已依決議

辦理。

□解除列管

□持續追蹤

□業管單位

自行控管

□其他

2

本處耐震補強工程施工期間

各課室門窗較易開啟，請各課

室加強重要文件保管，避免公

文逸失。請本處秘書室協助督

請警衛加強巡視，並於施工期

間加強本處監視器管理，避免

危安漏洞。

各

單

位

已依決議

辦理。

□解除列管

□持續追蹤

□業管單位

自行控管

□其他

柒、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：政風室

一、轉達上級工作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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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「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」部分條文，業經行

政院於 108 年 2 月 1 日以院臺法字第 108016285

號令修正發布施行，請周知。

（二）為建構公務人員廉能觀念，法務部廉政署 107 年

度結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製

作「我國廉政政策」、「廉政三護 阻斷圖利」及「行

政透明」等 3 門數位課程教材，並自 108 年 2 月 1

日起於旨揭平台上線，請鼓勵同仁踴躍上網學

習，多加利用。

（三）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」已修法通過：

1.107 年 5 月 2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並於同

年 6 月 13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。

2.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針對本次修法，於 107

年 12 月 13 日提出「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」

及「公開取得電子報價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」

最新版本，請本處辦理採購之各單位依最新

版本辦理。

3.行政院農委會函請林務局暨所屬機關請依公

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各項規定，於

補助或交易案件之申請或招標文件內加註

「身分關係揭露表(事前揭露版)」，供民眾線

上查詢身分關係揭露之方式，則俟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研議後再由林務局函轉週知。

（四）安全及機密維護部分

1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政風室 108 年 2 月 13 日函

轉廉政署轉發「108 年固安工作注意事項(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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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)」資料 1 份，請就與機關安全維護職掌

有關部分，自行參考運用。

2、108 年 2 月間修正「全國保防工作會報設置要

點」第三點、第六點、第七點 1 份，並自即日

生效。(108.2.23 網辦訊息轉知各同仁周知)

（五）財產申報相關事項：本處 107 年度財產申報義務

人均已完成申報作業，經局實質審查公開抽籤結

果，由本室盛主任炳淞中籤，相關審查作業由局

逕行辦理。

（六）其他宣導事項

1. 為彰顯我國公、私部門齊心協力反貪腐、反

洗錢之決心，結合法務部、財政部、金融監

督管理委員會、調查局、廉政署及臺灣銀行

等首長，共同拍攝「企業誠信治理暨反貪腐、

反洗錢」宣導短片，呼籲社會各界一起加入

反貪腐及反洗錢行列，讓世界看見臺灣的努

力。

2. 為提升各界對廉政價值之重視，廉政署製作

旨揭微電影「蔥花麵包的滋味」，請運用多元

管道協助加強宣導。

3.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委選舉定於

109年 1月 11日舉行投票請加強蒐報賄選及

不當金錢與暴力介入選舉之預警情資，以端

正選風並維選舉正常運作。

4. 本處為落實職場暴力「零容忍」之立場，並

建立安全、尊嚴、無歧視、互相尊重及包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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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會均等之職場文化，防止職場暴力之發

生，特於 107 年 6 月 13 日訂定「嘉義林區管

理處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」以建

立相關預防及處置措施，倘本處同仁於執行

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

時，請依上開計畫進行預防及處置作為。

5. 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應依規定辦理赴陸申請

手續，嚴防赴陸(含退離人員)遭約詢留置、

誘吸利用，或遭大陸情工人員強暴、脅迫、

利誘致有違反國家法令之虞等情；掌蒐大陸

人士來臺參訪我公務、科研機關(構)或學

校，不當接觸機關（構）內部人員，伺機發

展組織等情，防制中共統戰與滲透。

6. 針對政府機關、教育機構及關鍵基礎設施等

資訊系統，全面蒐報網路危安情資(如：惡意

程式、網頁掛馬或置換、中繼站)確保資訊安

全。

二、重要政風工作執行概況（107 年 10 月至 108 年 3 月）

（一）(略)。

捌、專案報告

第一案：資通訊安全業務概況簡報-作業課（附件 1）

第二案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處理-觸口工作站（附件

2）

第三案：採購案例及錯誤態樣分享-秘書室（附件 3）

玖、討論事項

第一案：宣導採購案之正確驗收流程，避免驗收與承辦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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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人情形再次發生，提請 討論。

提案單位：政風室

說明：

一、 政府採購法第 71 條之立法精神，係為減少瀆職

案件之產生，並增加採購案件作業之公平性。

二、 本處常因基層人力困窘，各工作站核派採購案驗

收人時，可能因職員人數限制而有無法避免驗收

與承辦同一人之情形。

三、請本處各單位同仁予以警惕，避免此類情形再次

發生，爾後派員驗收時應避免指派該案承辦人主

驗。

辦法：依說明三辦理。

決議：

第二案：類似「造林記碼 106 國 42 號剷除茶樹及移除噴

灌設施管線案」單價過高及驗收與承辦同一人情

形，應通案防弊改善作為，提請 討論。

提案單位：政風室

說明：

一、 本處「造林記碼 106 國 42 號大埔事業區第 54、55

林班剷除茶樹及移除噴灌設施管線案」單價過高及

驗收與承辦同一人之疑義，經依本室及作業課簽會

意見重新進行詢價，剷除茶樹部分節省 25,720 元、

移除管線部份節省 1,300 元、其他經費節省 9,602

元，本案總計節省公帑、增加效益金額為 36,622 元。

二、 本處作業課業於108年 1月 25日本處造林會議向各

工作站宣導，避免承辦與驗收同一人之情形再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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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為防範任由 1 家包辦估價致生價格偏高之疑慮，建

請各單位對於採購案件之詢(估)價，宜至少 2 家以

上訪價，以防杜弊端發生。

辦法：依說明三辦理。

決議：

第三案：為辦理 108 年工作站巡迴及林地承租人廉政宣導

專案相關執行方式及配合事項，提請 討論。

提案單位：政風室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8 年 4 月 15 日

林範字第 1081790425 號函辦理。

二、執行方式：本案宣導分為兩部分，說明如下

(一)工作站巡迴廉政宣導：政風室利用各工作站站

務會議等集會時間，進行 15~20 分鐘宣導，講授

內容含「工作站同仁屬刑法所稱授權公務員」、「貪

污治罪條例案例簡介」及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
案例簡介」等法紀觀念，授課教材由林務局提供

予各管理處政風擇要進行宣導，另為利評估宣導

辦理成效，參訓同仁須於課後填列滿意度問卷。

(二)林地承租人政風訪查與廉政宣導：政風室配合

本年度專案稽核計畫，抽樣擇定林地承租人進行

政風訪查與廉政宣導，訪查內容以「與護管人員

間之互動情形」及「護管人員政風狀況」為主，

並向渠等宣達「同仁為民服務拒收餽贈」、「如有

問題及建言，請向轄區工作站或林管處洽詢」及

「同仁如有違規情事，請向轄區林管處政風室舉



9

發」等法紀觀念。

三、請各工作站於站務會議前通知政風室派員宣導，

並請各與會同仁於課後填列滿意度問卷，以利評

估宣導辦理成效。

辦法：依說明三辦理。

決議：

〈維護會報〉

第四案：工作站同仁執行職務屢遭不法侵害之虞，建請研

提預防與處理措施並通報本處，提請 討論。

提案單位：政風室

說明：

一、鑑於本處各工作站陸續發生林班違規或濫建行為

人揚言採取激烈報復行動，甚至於現場勘查時作

勢欲毆打本處同仁之情事。

二、危安預警通報案件建議處理原則：

(一)遇有立即危險(害)時，請優先通報轄區警方(派

出所)處理並知會政風室，以維安全。

(二)巡視人員處理租地違規案件時，民眾心理產生怨

懟在所難免，請工作站主管人員加強聯繫協調溝

通，緩解民眾激烈情緒；倘仍無法疏處，則通報

本處相關單位協助處理。

(三)報警時，請工作站派員陪同向轄區派出所報(備)

案；必要時請洽保七總隊第七大隊嘉義分隊協

處。

(四)預期(見)租地違規人較不理性時，請工作站務必

派員結伴同行，並隨身配置微型攝影機或錄音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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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，以利隨時蒐證。

辦法：依說明二辦理。

決議：

第五案：為避免本處同仁赴大陸地區發生違規(常)情事，

建請各課室加強公務員赴陸應提出之申請與應

遵守之規範宣導，提請 討論。

提案單位：政風室

說明：

一、公務員依「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

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

業要點」規定申請赴大陸地區，應填具申請表向

服務機關（構）申請，經服務機關（構）審核後，

得赴大陸地區，無須報經內政部許可；機關首長

則應向直屬上級機關申請。

二、申請人應於赴大陸地區 7 天前提出，但有急迫情

形者，不受 7 天前申請之限制。並於返臺上班後

一星期內，填具返臺意見反映表，送交所屬機關

備查。

三、請本處各課室加強公務員赴陸應提出之申請與應

遵守之規範宣導，避免發生違規(常)情事。

辦法：依說明三辦理。

決議：

拾、臨時動議

拾壹、主席結論

拾貳、散會


